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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

集中管护员管理办法的通知
巫山府办发〔2017〕8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特将《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

林集中管护员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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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

集中管护员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优化护林队伍，强化工作职责，落实管护责任，有

效保护好全县公益林资源，确保天保工程顺利实施，根据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组织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（2016

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6〕259 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

管理办法。

一、集中管护员的聘用及管理

（一）管护员的配置

1．聘用条件：符合《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巫山县

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巫山府办发〔2012〕60 号）规定的相

关条件。

2．管护员数量配置：管护面积在 4 万亩以下的乡镇（街道）

原则上确定 1 名管护员，管护面积在 4 万亩以上的可确定 2—3

名管护员。

3．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聘用管护员，划定管护责任区，与

其签订《公益林集中管护合同》。

（二）集中管护员的管理

各乡镇（街道）采取聘用方式配备公益林集中管护员，实行

一年一聘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管护人员进行管理；林业站对其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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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务指导和考核，并协助各乡镇（街道）对管护员的管护工作

进行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集中管护员职责

1．对管护区森林资源进行巡护，掌握辖区林地、林木数量、

位置等情况，对重点地块、珍稀树种、古树名木实行重点管护，

发现问题及时上报。

2．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滥占林地、乱砍滥伐林木、乱捕滥猎野

生动物、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，要依法制止并

及时上报。

3．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火灾，要及时上报并采取有效措

施进行扑救。

4．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情况，要及时上报。

5．对管护区内发生的破坏林业宣传牌、标志牌、界桩、界碑、

围栏等管护设施的行为，要予以制止并及时上报。

6．加强对生态护林员的指导，检查并督促其开展管护工作。

7．做好管护聘用合同规定的其他工作和临时交办任务。

二、集中管护员考核

（一）考核对象

全县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集中管护员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

1．《公益林集中管护合同》约定的管护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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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集中管护员管护职责。

（三）考核程序与方法

1．考核程序。一是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林业站对管护员进行考

核。二是由县天然林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乡镇（街道）考

核结果进行核实，并反馈给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
2．考核方法。按照《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集中

管护员考核评分办法》，每季度由乡镇（街道）和林业站组成考核

组，对管护员进行考核；每半年向由县天然林保护工程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送辖区管护情况和集中管护员履职情况。年底，由县天

然林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将根据各乡镇（街道）报送的管护情况和

集中管护员履职情况进行年终考核。对管护员的综合考核实行百

分制计分，其中各乡镇（街道）四个季度的平均考核分数占综合

考核的 70%，县天然林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年终考核分数

占综合考核的 30%。

综合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档次，综合考核优秀比

例不超过 30%。总分在 90 分以上为优秀，70—89 分（含 70 分）

为合格，7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（四）奖励与处罚

1．综合考核在优秀档次的，每年将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；考

核在合格档次的，不予奖励；考核为不合格的不再续聘。奖励经

费从县上分配到各乡镇（街道）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集中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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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费中列支。

2．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各乡镇（街道）对集中管护员予以解

聘。如各乡镇（街道）不及时解聘的，县天然林保护工程领导小

组办公室将停拨相应的管护补助经费。

（1）全年考核为不合格的；

（2）管护责任区发生盗伐、滥伐林木，毁林开垦或乱占林地

以及非法采石、采脂、采种、乱捕滥猎、乱收滥购野生动物和乱

挖滥采珍稀野生植物等刑事案件 2 起及以上未报告的；

（3）因履职不到位，管护责任区内发生较大行政案件，被

新闻媒体曝光的；

（4）管护责任区内发生林业有害生物危害、森林火灾不及

时报告，造成重大损失的；

（5）与违法人员勾结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；

（6）全年有 2 个月及以上巡山记录低于 25 天或者记录不详

实的。

三、本管理办法有关考核自 2017 年 2月 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集中管护员考核

评分办法



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— 6 —

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附件

巫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

集中管护员考核评分办法

工作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。

一、出勤考核（30分）

每月宣传、巡山护林 25 天以上，认真落实管护区相关制度并

做好巡山记录，且能得到村社干部的证实（签字或盖章），按时上

交管护日志的得 30 分。低于 25 天每少一天扣 2 分，弄虚作假的

不得分。

二、标语、标牌（10 分）

每年每村书写标语 20 条以上，书写的标语醒目、规范；自觉

维护标语、标牌，宣传效果好得 10 分；标语不足 20 条/村的扣 2

分。

三、森林防火（20分）

未发生森林火灾的得 20 分。发生一般森林火灾每起扣 2 分；

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及以上每起扣 4 分；发生一般森林火灾不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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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和不参加扑救的扣 10 分；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及以上不及时报

告和不参加扑救的扣 20 分。

四、林木管理（10分）

无盗伐、滥伐林木的得 10 分；及时报告并积极协助调查处理

的林业行政案件的不扣分；发生刑事案件及时报告并积极协助调

查处理的每起扣 2 分；不及时上报的每起扣 5 分；隐瞒不报的扣

10 分。

五、林地管理（10分）

无非法采石、采砂、采矿、取土、建房、修墓、毁林开垦等

破坏林地的违法行为的得 10 分；发生上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、报

告并积极协助调查处理的不扣分；隐瞒不报的每起扣 5 分。

六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资源（5分）

无乱捕滥猎、乱收滥购野生动物和乱挖滥采珍稀野生植物的

得 5 分；发生上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、报告并积极协助调查处理

的不扣分；隐瞒不报的每起扣 2 分。

七、森林病虫害防治（5分）

发现森林病虫害情况及时报告并积极协助防治的得 5 分；隐

瞒不报的扣 5 分。

八、按时上报管护日志和其他报表，负责搞好责任区管护资

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（5分）

九、其他（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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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